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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综述】深圳律协职辩委第八期疑难案例研讨会

2024 年 3 月 4 日，由深圳市律师协会职务犯罪辩护委员会举办的第八期疑

难案例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方式在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举办。与往期

案例研讨活动一样，这次活动也吸引了众多职辩委同仁和各界人仕的关注与参与。

活动伊始，主持人职辩委委员兼干事刘娟律师开场致辞。首先，刘律师向主

讲嘉宾和与谈嘉宾以及线上线下的参与者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刘律师介绍职

辩委案例研讨会的主旨与目标，指出案例研讨就各位职辩委同仁在办案过程中遇

到的疑难复杂、新颖另类的案件，分享办案经验体会、总结办案过程与收获，充

分展现同仁们最新的思考与研究成果。最后，刘律师提出欢迎各位委员多多展示

自己办理的优秀案例，平等交流、畅快分享，让案例研讨会起到业务和工作“加

油站”、“档案库”的作用。

一.唐柏成律师案例分享

张三在东莞公司任工程师，李四在深圳公司任采购经理。张三与李四系朋友

关系。东莞公司老板因经营情况不好号召全厂员工给公司拉订单，承诺给予一定

好处。因此张三找到李四商谈订单。后李四在一共给了张三 14 份订单，其中前

2单形成于张三从东莞公司离职前，后 12 单形成于张三离职后。张三承接的该

14 份订单，均是以东莞公司的名义承接。张三拿到李四的 14 份订单，将其中的

7份给了东莞公司生产，另外的 7份因东莞公司老板确认本公司无加工能力后张

三则转给了其它公司加工生产。

本案订单形成过程：张三先将李四口头询价的采购单价 10 元压低 2元，以

8元单价征询东莞公司老板审批同意（张三赚 2元差价）。东莞公司老板签字同

意 8元单价采购单后，张三则回复李四同意 10 元单价。据张三单方声称，李四

在单价 10 元的基础上再加价 2元报给深圳公司审批同意（即 12 元，李四再赚 2

元差价），并签署 12 元单价的采购单。

东莞公司签署的 8元单价采购单，张三、李四肯定对深圳公司进行隐瞒，而

深圳公司签署的 12 元单价采购单，张三、李四也肯定对东莞公司进行隐瞒。

单价差价分配：张三对单价压价的 2元部分，张三分 1元给李四；李四对单

价加价的 2元部分，李四全收，即李四共得 3元。

因本案 14 份订单均是以东莞公司、深圳乙公司的名义在进行，因此，张三

收货款时，伪造了东莞公司印章，偷偷签署了一份同意深圳公司将货款打入张三

个人账户的声明书。

2016 年时，东莞公司老板知悉张三通过该 14 份订单赚到了 20 多万元，遂

找张三分成，张三不肯，东莞公司老板于是报警，警方以职务侵占和伪造印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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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张三被抓获。而此时，李四则已离职后不知去向，东莞警方也未对李四立

案侦查。

问：张三在本案中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 130 万的计算方式有无问题？

二、讨论环节

唐柏成律师谈办案思路：第一，订单虽然是找张三找李四以东莞公司进行处

理，但是张三对该订单有处分权。来订单跑业务并不是张三的本职工作，因此张

三拉来的订单属于其个人行为，其未并占用工作时间，也是其个人资源，其在交

易过程中只是居间人，正好具有双重身份。第二，14 份订单是否属于东莞公司

的财物？订单的所有权属于张三，那么 14 份订单张三享有处分权，如果该 14

份订单没有交付给东莞公司生产，则 14 份订单对应的收益不能当然的属于东莞

公司。第三，张三将深圳公司的单价压低 2元报给东莞公司，是否属于侵占公司

财物？同意，因为订单的所有权归属于张三，因此张三个人享有价格的决定权，

东莞公司对压低后的金额予以同意，因此东莞公司对压低的单价 2元利益不享有

所有权，不属于东莞公司的财产。第四，张三已经及时向东莞公司支付款项，东

莞公司没有财物损失，因此东莞公司不是职务侵占的被害人。第五，本案追究的

是张三涉嫌职务侵占的行为，那么被害主体是单位。案件办理过程中，公诉机关

变更起诉，将深圳公司一并纳入被害单位，是否能够因为增加了被害单位而追究

张三的罪责？实际上张三不是深圳公司的员工，不具有职务侵占的身份。第六，

张三能否构成李四职务侵占的帮助犯？本案中李四没有到案，涉案指控事实没有

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认定张三是李四的帮助犯。只有张三单方面陈述压低报价。

李四与深圳公司关系，压低价格的真相如何无法确定。不能排除具有合法情况的

存在。在李四是否对深圳公司构成职务侵占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不应当对张三

予以定罪。第七，关于涉案金额的认定，只有 2份订单在东莞公司上班期间，其

余 12 分订单发生的时间在张三离职之后。并且其中 7单未交给东莞公司加工，

因东莞公司没有生产能力，因此张三交给其他公司加工，该 7单公司的货款由其

他公司收取。故涉案 130 万元中应该扣除 7单公司的货款。

戴剑敏律师：认为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因为在订单上有明确产品的单价，

最后深圳公司实际多支付了 4元，李四有构成职务侵占的可能，张三则有构成共

犯的可能性。

唐源律师：赞同戴律师的意见。在李四没有归案的情况下，不一定不能定案。

因为深圳公司作为被害人，只需要主张与李四之间没有达成同意向李四返点即可。

但是对于整个14份订单中7份未交付给东莞公司生产的可以从涉案金额中减去。

关于张三获得订单的是否出于东莞公司的在职期间并不影响本案的涉案金额，因

为重点被害人是深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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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国律师：认为没有被害人，东莞公司确定了加工费用是 8元，实际收取

的费用也是 8元的单价，因此东莞公司没有实际损失。如果李四与深圳公司沟通

好了，深圳公司对单价没有误解，从商业方面来说，是允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张三有私刻东莞公司印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值得商榷。看能否从换罪名

来考虑辩护策略。

彭秋宋律师：听了大家的讨论，我觉得我们的基本观点一致，即东莞公司没

有利益损失，不是本案的被害人。若深圳公司作为被害人，涉案金额还是需要依

据整体的 14 份订单来计算。因此本案的重点在与李四是否将实际最终的价格与

深圳公司之间形成合意。如果李四对深圳公司有欺骗的行为，那么李四构成职务

侵占罪，张三系李四的共犯，张三也构成职务侵占罪就没有问题。李四虚构的金

额即为本案的涉案金额。

施阳律师：我认为本案不适合做无罪辩护，钱款为何种性质不确定，但是可

以肯定张三、李四的主观目的是从公司获取钱款，钱款的性质决定了本案的定性。

本案虽然指控的是职务侵占罪，但是我认为如果钱款属于东莞公司确定的利益，

那么本案的被害人也可以是东莞公司。如果钱款不属于东莞公司确定的利益，本

案被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的。钱款要么是东莞公司确定的

利益，要么是回扣，无论是哪种款项，都会构成刑事犯罪。

其他参会律师：我不同意施阳律师的观点，如果张三与东莞公司合意时即为

单价 8元，东莞公司便不存在任何其他超出已收取款项的利益。张三不可能构成

职务侵占东莞公司财物的情况。从深圳公司来看，本案中深圳公司对于压低价格

部分没有明确的说法，仅仅出具了一个情况说明证明李四是其员工，因此涉案款

项的性质无法判断。在李四行为的性质不能界定的情况下，更不能对张三定职务

侵占。

130 万元涉案金额的确定，是将 14 笔订单减去在东莞公司加工的订单。因

此，这 130 万元涉案金额既不能属于对东莞公司的职务侵占数额，也不属于对深

圳公司职务侵占的数额，如果是对深圳公司则应该按全部 14 笔订单计算。

全浙宾律师：在判决中没有要求发还涉案侵占款项的情况下，是否说明办理

的法院也无法确定被害人及实际损失。东莞公司是可能存在实际损失的，因为正

常东莞公司可能不会同意让步单价 2元，现在东莞公司同意让步若是在张三弄虚

作假的情况下做出的，便可以认定东莞公司是有利益损失的。现在案件的介绍是

李四先询价，给出单价 10 元的报价，东莞公司同意让步。但具体到底价格是如

果确定，包括之前的询价方、给出价格等等是如何进行的都会影响到东莞公司是

否存在利益损失的判断。

是否存在职务侵占，我同意之前大家的意见。虽然李四没有归案，但是口供

和分成是能够印证的，因此张三与李四系职务侵占的共犯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具体涉案金额是单价 2元，还是单价 4元值得商榷。关于其中 7单的金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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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证据不太充分。

三、结语

主持人总结了本次活动的亮点与精彩之处，并倡导职辩委的全体委员多多分

享、多多收益。第八期疑难案件分享会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李斌泉监事发表意

见，认为职辩委的案例分享非常有意义，祝愿全市律师同仁在 2024 年业务精进、

再创佳绩。


